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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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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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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5號 2樓 

(外貿協會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第 2會議室) 

主席：蔡淑櫻董事長 

一、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民國 113 年對外保證與對外被保證餘額報告

(四) 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五) 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六) 非對稱式分割事項報告。

二、承認事項

(一)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三、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減資股本返還案。

四、選舉事項

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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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項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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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詳見本手冊第 9頁至

第 14 頁)。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審計委員會查核民國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詳見本手冊第 15頁)。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對外保證與對外被保證餘額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民國 113 年對外保證與對外被保證餘額均為零。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1.本案係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及本公司章程第 38 條之 1 規定辦理。 

      2.民國 113 年度稅前獲利為新台幣 61,647,465 元，由第 37 屆第 13 次

董事會決議通過 113 年度員工酬勞之分派為當年度獲利狀況之 2.5%，

金額為新台幣 1,541,187 元；113 年度董事酬勞之分派為當年度獲

利狀況之 2.5%，金額為新台幣 1,541,187 元。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將應分

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 

2.民國 113 年度營業決算稅後盈餘新台幣 56,666,456 元，累積本期可

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176,384,876 元，由第 37 屆第 13 次董事會特別

決議通過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0.23 元，合計配發新台幣

50,600,000 元。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4.訂定民國 114 年 4月 13 日為除息基準日、同年 5 月 2日為發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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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由：非對稱式分割事項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1.為落實組織重組及專業分工，以期提昇整體營運績效及市場競爭力

本公司於 113 年 12 月 11 日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照企業併購法規

定將紡紗部門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業）分割予 100%持股

之既存子公司真珠龍股份有限公司承受，並由真珠龍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新股 9,9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 99,000,000 元

予本公司作為對價。 

2.分割基準日暫定為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惟若因作業時程之需要

而有必要調整分割基準日時，由本公司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人與

真珠龍公司有權決策單位協議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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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

中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馬偉峻會計師及謝東儒

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審計委員會

查核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2.民國113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一~附件三(詳見本手冊第9頁至第35頁)。 

決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民國113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

竣，請參閱附件四(詳見本手冊第36頁)。 

決議：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敬請 核議。

說明：為適度提升基層員工薪酬，與員工共享經營成果，以利公司留才攬才，

並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6項規定本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

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

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詳見本手冊第37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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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減資股本返還案，敬請 核議。

說明：1.為調整資本結構，在營運資金充沛的前提下，於 114 年 3月 11 日董

事會決議減資一成，讓股本較為輕盈並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2.減資金額: 本次辦理現金減資共計新台幣(以下同)220,000,000元，

總銷除股份 22,000,000 股，以本公司目前已發行股份總數為普通股

220,000,000 股計算，現金減資比例為 10%，每股退還現金 1元。 

3.現金減資之資金來源，以及本次現金減資對公司財務、業務正常運

作及對資本結構穩定之影響情形:本次辦理現金減資將以自有資金

支應，本公司截至 113年 12月 31日現金及約當現金約有 1.7億元，

加上可處分之股票、債券投資金額約 4.6 億元，得以支應本次減資

案所需資金，不影響本公司財務、業務正常運作及資本結構穩定性。 

4.銷除股份：依前述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每仟股減少 100 股(即每

仟股換發 900 股)，並退還股款新台幣 1,000 元。本次現金減資換發

之新股擬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減少之股本全

數以現金依各股東持股比率退還之；惟減資後實收資本額、實際減

資比率，以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之已發行總股數計算。依前述已發

行股份總數計算，每仟股減少 100 股(即每仟股換發 900 股)，減資

後不滿壹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行在減資換股停止過戶日前五日內

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拼湊後仍不足壹股之畸零

股，依減資換股基準日後在股票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恢復買賣參考價

給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以

該參考價承購之。  

5.減資後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1,980,000,000 元。 

6.公司於股東會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是否有再辦理募資或無償配發新股

之計畫暨其必要性與合理性:本公司於股東會年度及未來一年暫無

相關計畫。 

7.本次由股東會通過並呈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授權董事長另訂減資

基準日與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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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現金減資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發行在

外流通股份數量，致使須調整減資比率與每股退還金額，或本案因

法令修訂、主管機關核示，或為因應其他客觀環境變動而須修正，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決議：

四、選舉事項

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第三十七屆當選之董事及獨立董事，係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之股東常會選舉產生，3年任期已屆滿，擬依章程規定選舉，第三

十八屆董事 4 人、獨立董事 3 人，任期皆為 3 年，自民國 114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17 年 6月 15 日止，提請選舉。 

2.本公司董事候選人名單，其學歷、經歷及其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六(第 38 頁)。 

3.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附錄三(第 48 頁)。 

決議：

五、其他事項 

案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明：1.依公司法 209 條「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2.本公司第三十八屆董事候選人如經本年度股東常會選任，其投資或

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經營之行為，擬提請

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限制至第三十八屆任期為止，請參閱附

件七(第 39 頁)。 

決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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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一、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書 

(一)紡織業概況 

台灣短纖市場規模，113年紡紗錠數約49萬錠，實際運行錠數約27萬

錠，因全球市場持續受到戰爭、通膨、日圓貶值、中國大陸產品的競價

傾銷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產業景氣持續低迷，終端消費需求不振,造成

品牌服飾廠即便庫存水位已低，下單仍相當謹慎保守，故此全球需求疲

軟的情況直接衝擊了台灣紡織上、中、下游的內外銷訂單，持續縮減約

20%-30%的訂單量。 

(二) 我司因應對策: 

1.持續提升我廠特殊紗的競爭力: 

a.精進品質，提升生產效率並降低損耗。 

b.加強工廠生廠靈活度以因應少量多樣急單為常態的市場。 

2.不斷蒐集市場訊息，開發具獨特性及不可取代性的特殊紗產品: 

a.長短纖複合紗兼具短纖紗手感柔軟及長纖紗強力高和抗Pilling效

果性，仍是未來市場的潮流。將持續開發各種不同功能及環保性兼

具素材長短纖維的組合和創造出不同組織紋理外觀效果，使產品滿

足不同的應用需求及更具有視覺吸引力。 

b.天然素材相關混紡紗,如鳳梨、大麻、亞麻及 PIMA 纖維等，近年來

永續環保意識抬頭及節能減碳愛護地球的風氣盛行。在國際服飾品

牌的帶動下，天然、環保、廢紡織品回收再製衣以減少資源浪費及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已是國際趨勢，為我司未來積極開發產品方向。

將持續開發各系列可回收再利用材質紗種及天然素材纖維紗種，致

力推動環保永續低污染並兼具機能性產品，以符合市場對環保、永

續材料產品的需求。 

3.整合國際品牌商及上下游的合作夥伴: 

結合上游原料供應商及下游織造/染整等加工廠，乃至於國際品牌客

戶，以垂直整合的團隊模式，結合我廠特有生產配置及製程優化共同

開發客製化/精緻化/獨特化的新產品，以迎合消費者越來越多變的消

費型態和國際品牌客戶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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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仟元 

一般紗/特殊紗實際生產值與 114 年度預計生產值 

112 113  114(預計) 

生產值 % 生產值 % 生產值 % 

一般紗 172,770 37% 119,975 29%   8,025 3% 

特殊紗 293,033 63% 295,689 71% 275,365 97% 

合計 465,803 100% 415,664 100% 283,390 100% 

一般紗/特殊紗實際銷售值與 113 年度預計銷售值

112 113  114(預計) 

銷售值 % 銷售值 % 銷售值 % 

一般紗 123,816 28% 113,079 29% 42,399 12% 

特殊紗 312,915 72% 281,319 71% 325,135 88% 

合計 436,731 100% 394,398 100% 367,534 100% 

(三) 113年度營業狀況及償債與獲利能力分析: 

     113年度營業狀況:                                                

單位:仟元  

1.償債能力分析 

 流動比率          ： 204.04% 

 速動比率          ： 136.75% 

2.獲利能力分析 

 資產報酬率        ：   1.47% 

 股東權益報酬率    ：   1.80% 

 純益率            ：  10.82%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收淨額 523,860  566,660 (42,800) (7.55)%

毛利 67,048  40,693 26,355 64.77%

本期淨利 56,666  32,849 23,817 72.50%

每股稅後盈餘(元) 0.26  0.15 0.11 73.33%

每股淨值(元) 14.37  14.24 0.13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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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資產投資開發:

1.優化仁德區量販店出租區域之管理: 

環境優化、道路維護以及與承租戶之緊密交流等。 

2.太陽能發電設備: 

麻豆區及仁德區太陽能設備發電，每年約 350 萬度，每年可節省碳排

放約 1,800 噸，除響應政府環保政策外亦可為公司帶來每月約 150 萬

之業外收入。 

3.土地出租活化資產:  

臺南市政府十年來推動麻豆工業區的重劃與發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開闢麻善大橋聯外道路，連接麻豆工業區與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車程

僅需 15分鐘，吸引投資者進駐，有潛力發展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之衛

星園區，帶動區域經濟與產業升級。我司麻豆工業區土地已完成公辦

重劃，110 年 4月取得新地號，逢南科大型投資計劃帶動高科技供應鏈

設廠意願，加上麻豆區生活機能完善，陸續有廠商洽談租地或購地設

廠事宜。 

(五)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環境保護：

因應極端氣候的災害，全球對環境保護的關注日益增加，各國無不宣

示減碳行動並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企業亦需承擔環境責任，確保營運

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台灣於 2023 年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正式將

「2050 淨零排放」納入，推動企業碳盤查，要求大型企業開始提交碳

排放數據，並於 2024 年落實碳費制度與減碳行動，不排除徵收碳費門

檻調降，故企業需提前因應。

公司最大的耗能在電力，多年前即持續推動節能政策，陸續汰換節能

系統公用設備，公司並於 111 年成立「企業永續經營委員會」，持續推

動節能政策: 

(1) 於 2023 年 10 月完成 ISO14064：2018 溫室氣體盤查，並取得 SGS 的

認證聲明書，以此設定為基期，做為每年減碳目標的設定。 

(2)2024 年 6月完成 2023 年溫室氣體盤查，取得 SGS 的認證聲明書，2023

年碳排放比 2022 年減少 6,289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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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維運太陽能發電效率，確保 1至 4期能高效發電，每年可節省碳

排放 1,800 噸以上。 

(4) 筒子 7-Ⅱ及 21C 單錠內部氣閥快速接頭 AIR 漏氣改善，以降低空壓

機電力耗能，每年約可節省 16萬度用電量。 

(5) 清花區 AIR 錏管鏽蝕，汰換處理，空壓機能耗由 100%降載至 75%，每

年節省約 60萬度用電量。 

(6)配合台電節電措施《月減 8 日型》，執行抑低容量，2024 年節電度數

為 69 萬度。 

(7)配合政府政策，參與企業電力調度，提供彈性用電設備，電力需量反

應支持政府電網強化需求，我司已與台電委託之(義電智慧能源)，在

2024 年簽約完成，2025 年開始執行。 

(8)2024 年完成本廠域實施智能化電力管理，由智能化平台分析各區域用

電設備及所耗用之電力，增加可目視化的電力調度，針對離峰及尖峰

的用電作管控。 

● 社會責任:
(1)以照顧員工及其家庭為出發點，藉由提供完善的員工保障。「企業社

會責任手冊」中宣示保護人權，支持職場之兩性平等、尊重員工多元

化組成，並恪遵政府勞動法令，與工會定期開會，建立勞資雙方良好

溝通管道。 

(2)為給予員工安全作業場所並照顧員工健康，建構完善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施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推動健康促進活動、員工職安衛諮商和

參與、嚴防職災發生，持續推動 ISO45001 職安系統認證，優化工作

安全設備。 

(3)除 ISO 認證外，我們還遵循紡織交易所的各項標準：GRS、OCS、GOTS

和 RWS 等的外稽督促，在生產流程所使用的原料來源亦皆符合社會責

任要求標準，不只人權的維護，動物保護及植物有機生長都納入規

範。 

(4)公司視員工為重要夥伴，秉持以人為本之精神，為提升每位員工職能

發展，每年舉辦紡織專業知識、領導統御課程，透過教育訓練，給予

員工良性競爭平台，不斷提升自我。並於 2020 年建立 KM 知識管理系

統，將經驗與技術不斷的傳承、學習、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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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深耕台灣、在地上進」一直是我司的經營方針，2024 年更新公司經

營理念【誠實負責、精益求精、鑑往知來、創造利益】，配合 AI世代的

來臨，加強智能化公司管理，開啟全球的新格局，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讓公司及員工更精進。 

本公司建立公司治理制度，除遵守法令及章程規定外，為強化董事

會職能，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

計委員會、配置公司治理主管，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協助董事

法遵、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等相關事務。為保障股東權益、尊重

利害關係人權益並提升資訊透明度，於公司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公司

治理資訊並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二、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紡紗部門以既有產品強化機能與深度，新產品呼應趨勢擴大市場銷售：

持續開發高品質的紗線以供應各產業的需求。以策略結盟方式連結合

作開發，在環保性素材、循環經濟材料、複合機能布料、智能化品質

監控系統強化品質、自動化和數據分析，能實現敏捷的客製化生產。

更快地回應趨勢和消費者需求。 

●複合機能紗：多樣機能性原料，包括吸濕快乾、溫控調節、抗菌除

臭、親膚保濕等多元素材，加強與客戶的交流，新產品長短纖複合

紗的開發與推展。 

●廢棄紡織品再生紗: 高品質與環保兼備機能性產品需求增溫。消費

者與品牌更重視產品機能、資訊完整可信度、與供應鏈的可追溯性，

優化紡紗技術並落實精細化單錠管理。同時透過特殊且精密的紡作

條件與管理，亦能提高產品的毛利並為客戶創造附加價值。 

●長短纖複合紗：SIRO-Wrapped 短纖複合技術，可選用機械彈、細丹、

異型斷面導濕等長纖，搭配棉、天絲纖維、Modal 纖維、Refibra 等

纖維，將長纖強力佳、低毛羽之特性與短纖親膚舒適的手感完美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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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資產活化與開發： 

除仁德區出租區域之管理、太陽能發電設備之維護，並加速與潛在客

戶洽談麻豆工業區空地出租事宜。 

(三)投資部門之強化: 

為迎合世界經濟之趨勢，將物色國內外經營穩健、獲利豐厚之投資標

的，結合內部及外部精準的評估，予以風險分散的投資，為公司增加

業外獲利。 

三、未來發展策略： 

(一)面對外部削價競爭，需再精進管理、提升附加價值，拼不可取代之

差異化產品: 

紡紗業與紡織業正面臨「廉價傾銷」的威脅，台灣紗廠目前的競爭

力是品質、就地方便、交貨迅速以及即時服務，絕對不是價格，所以工

廠端必須持續提升品質，尤其是在此同業競爭異常激烈的時期，唯有優

良穩定的品質，才能使訂單永續長久，最後，開發端要能整合業務回饋

的上中下游訊息搭配上我廠陸續採購的特殊功能新原料，針對市場需求

及未來趨勢研發出一組又一組具獨特性及不可取代性的功能性特殊紗，

作為我廠站穩台灣供應鏈的一大利基。 

(二)持續加強知識庫建立與數位化管理: 

整合現場系統品質數據，建構大數據知識管理平台。達到「高速精

準、小單快返」之優勢，發揮核心系統指揮能力，減少浪費與人力。更

可快速分析產品品質，快速除錯，與產線配置，提升生產效率，以「物

超所值」突破「廉價競爭」之困境。 

董事長：蔡淑櫻 經理人：張嘉亨 會計主管：郭彥良 

-14-



附件二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請 鑒核。

此 致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4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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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 /H�2  (  15,952 )  (  3 )  (  37,292 )  (  6 )

/H;¥��Ð��>?ï

§4ªª�ªî 

7100 �Ñ¥�    1,156    -    2,820    -
7010 ��¥�    58,391    11    46,968    8
7020 ���3�2Ý    25,346    5    26,940    5
7050 <=¸J  (  10,376 )  (  2 )  (  12,797 )  (  2 )
7000 /H;¥��Ð�

'�    74,517    14    63,931    11

�Ò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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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ÖÔ 

113#² 112#²
� � 9 D � 9 D �

7900 ©Ö��   $ 58,565    11   $ 26,639    5

7950 R£©�3�Ë4 �>?í

�ªï  (  1,899 )    -    6,210    1

8200 J#²��    56,666    11    32,849    6

��1'23

¿B¸Þ023&¬>

8311 �û±��×&k

¡;E�>?ï

�    4,439    1    3,823    1
8316 �¹��1'23

 �rÑ�¡;

&53��®)

&+8ØÑ23    23,205    4    64,362    11
8349 �¿B¸Þ&¬>

 ª&R£©

�>?ªï  ( 888 )    -  ( 765 )    -
8300 J#²��1'2

3�©��D    26,756    5    67,420    12

8500 J#²1'23GD   $ 83,422    16   $ 100,269    18

Æ
µ¶�>?ª� 

9710 xJÆ
µ¶   $ 0.26   $ 0.15
9810 ØpÆ
µ¶   $ 0.26   $ 0.15

�>&>?UJ'(<=��&�ö¸M

ºL»�¼½¾ Id[�¿ÀÁ ��Âc�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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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113 #� 112 # 1 $ 1 %0 12 $ 31 %

À"������

� � 113#² 112#²
/HÝ7&89:;

A10000 J#²©Ö��   $ 58,565   $ 26,639
A20010 ¥3Ë2¬>

A20100 ÞßË4    45,825    47,266
A20200 àâË4 - 53
A20400 �¹23 �rÑ�¡;&9

`)*��3  (  13,245 )  (  17,510 )
A20900 <=¸J    10,376    12,797
A21200 �Ñ¥�  ( 1,156 )  ( 2,820 )
A21200 ÈÉ¥�  ( 7,668 )  (  12,055 )
A21300 
�¥�  (  51,542 )  (  43,793 )
A22500 Ù¸¿7*4¬­�ùÚ�3  ( 202 ) -
A23700 ÄÅÜÑ�ýþ2Ý -    28,152
A23800 ÄÅÜÑ�ýþáâ�3  ( 8,239 ) -
A30000 /H)*�+,&�67E

A31115 �¹23 �rÑ�¡;&9

`)*  (  40,309 )  (  11,743 )
A31130 ¾¥¦§  ( 993 ) 648
A31150 ¾¥�¨ 4,688  (  11,140 )
A31180 ��¾¥¨  ( 6,961 ) 4,977
A31200 Ä� � Å    115,669    33,122
A31230 F«¨¬  ( 2,361 ) 933
A31240 ��:7)*  ( 762 ) 4,541
A32125 '�+,  (  11,517 )    10,754
A32150 ¾«�¨  ( 1,763 )  ( 4,105 )
A32180 ��¾«¨  ( 8,183 )  (  10,952 )
A32220 ��:7+,  ( 74 )  ( 125 )
A32240 ��û±�)*�+,  ( 470 )  ( 371 )
A32990 »ü¾«¨ -  ( 415 )
A33000 /L*k&89    79,678    54,853
A33100 ¥¢&�Ñ 1,156 2,820
A33200 ¥¢&
�    51,542    43,793

�Ò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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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ÖÔ 

� � 113#² 112#²
A33300 Ð«&�Ñ  ( $ 10,413 )  ( $ 12,855 )
A33500 Ð«&R£©  ( 865 )  (  30,477 )
AAAA /HÝ7&�89:�    121,098    58,134

®)Ý7&89:;

B00010 ¢£�¹��1'23 �rÑ�

¡;&9`)*  (  1,145,316 )  (  609,960 )
B00020 �ã�¹��1'23 �rÑ�

¡;&9`)*    1,241,441    598,718
B00030 �¹��1'23 �rÑ�¡;

&9`)*Æ)ãá
¨ 893 6
B02700 äå¿7*4¬­�ùÚ  ( 2,860 )  ( 5,608 )
B02800 Ù¸¿7*4¬­�ùÚÑ¨ 225 -
B05400 ¢£®)�¿7* -  (  28,799 )
B06800 ��6:7)*Ææ 763 -
B07100 F«ùÚ¨�ç -  ( 8,593 )
BBBB ®)Ý7&�89:���    95,146  (  54,236 )

è)Ý7&89:;

C00100 ²ü³¨�ç -    27,000
C00200 ²ü³¨Ææ  (  144,500 ) -
C03100 Ä��W9Ææ  ( 887 )  ( 50 )
C04500 Ð«J��HÂ
�  (  55,000 )  (  70,400 )
CCCC è)Ý7&�89:�  (  200,387 )  (  43,450 )

EEEE 89��s89��ç�Ææ    15,857  (  39,552 )

E00100 #é89��s89¶D    163,125    202,677

E00200 #	89��s89¶D   $ 178,982   $ 163,125

�>&>?UJ'(<=��&�ö¸M

ºL»�¼½¾ Id[�¿ÀÁ ��Âc�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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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3 �¢$%:;�*#����J�±{²��

³´#µ0

� � 	
��#³´+¶¬[§·¸¹#º»4¼ fg½¾¿#¸¹ÀÁ

Â5+ÃÄ'Å³´ÀÁ#Â5 ¨ÆKÇÈÉÊpËÌ³´ÍÎÏÀ0Ð

Æ+SL�¸¹bc ÑÒ'·#ÓÔÕÖG×� +ÃÄØÙ³´ÏÀ0

ÐÚÛ#/È�+Üu�Û�����J�+ÝÞß$%:;�*<=à2

á âK

� � H���ã¡Mä³´#µ0ËÌ/È�wXåæ#z{²��

 1. çè�³´��#éêëìí� mXî¦+>?ïðËÌ³´ñòb

c,��#³´ÏÀóôGÇÈÉÊ�õö«�÷øK

 2. ù�ú³´{ûªüý+�¡½¿w´ÀÁþ³´#ÕÖÀÁ+�G@

����×U�46À�#���K�ý	
³´�46À���øÛ

À�+�ËÌÍÎ³´ÏÀ0Ð��#���K

 3. ���ú#³´ñò{û ��&¿+�G@����×Uñò0Ð#

���K

ÇÇÈÉÊ�
È¯�¡$%:;�*#st

� � ÇÈÉÊ#stSLTUVWXY:;��Z[\]Z[_`*a#$

%:;�*+����$%:;�*Z[��#�¤éêëì+���$%

:;�*�³��¬p��þ��#@A®�*aK

� � pZ[$%:;�*Æ+ÇÈÉÊ#st�>?ËÌ	
����G�

#Ä�2��J�#��+� ��G���fg# !+"#ÇÈÉÊ�

$%�	
��þ&'�F+þ"%�þ&F()*�+ÃX#��Q,K

� � 	
��#
È¯��-l�.���(�/0:;��8©#stK

�����$%:;�*#st

� � H�����$%:;�*#12+S¡$%:;�*¥%óô³��

¬p��þ��#@A®�*a��/È��+�34����K/È��

S5¢��+6LTl�\]mX#��no*7�U�Ä83$%:;�

*³�#@A®�*aK®�*aÃÄ�¬p��þ��K²®�*a#$

)79þDE:Ã/È;ðuØÙ$%:;�*<!=Po#G>?C+]

@A�4�@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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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LTl�\]��Æ+B!�F�  �FCDKH����

mX�Ûno�

 1. EA�ËÌ$%:;�*�¬p��þ��#@A®�*aFGH¡P

ËÌ#FGí� mX�`#¬­¡CH���^� ��#��U�

�o�����#fgK¬��ÃÄI JK2LM2Ü�NO2®�

P{þQRéêëì+Ü�83�¬p��#@A®�*a#FG5p

�¬p��=K

 2. ¡���S�#éêëì���¤#çè+�í�`Æîc��`#�

�©T+6�12#¡	
��éêëì#�e�*���K

 3. ËÌÇÈÉÊP !��BC#�`�+ �Po��Ì������

#/È�K

 4. L�P��#��U�+¡ÇÈÉÊ !��G���fg#�`�+

� <	
����G�#Ä�ÃÄ'Å@ADU#JVþîcóô³

O@A®�ï�+o3WXKH���YA�qrJVþîc³O@A

®�ï�+]Zp����ªÚ[$%:;�*<!=\�$%:;�

*#����+þpqr��S}®�`Æ]�����KH���#

WXS�^-����"P��#��U��fgK6�_JVþîc

ÃÄ�`	
��®a4���G�#Ä�K

 5. ËÌ$%:;�*�>?��<=�#¥%*a2Wb éc+� $

%:;�*óô_`*a��d¶ JVK

 6. ¡p	
��ée§$%#:;&f��^� ��#��U�+�¡

$%:;�**���KH���(s��,V#��2/0 mX+

�(s¦§	
������K

� � H����
È¯�gh#J�+>?Pki#���j Æk+� 

@A��W6�>?p��¨©ªPEA#éêëìlmnÐ�K

� � H����o
È¯�ÚpH���P|}J;Ph~��k�#Y�

�qr����F��k�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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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A��ØÙ���~��#�S ��J��>?��stu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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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

%:;�*��#����J�KH���p����ª±{q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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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3 � 112 � 12 ! 31 "
¯�������

113�12!31" 112�12!31"
� � & ' 7 9 � 7 9 �

85&'

1100 67 �`67�<=à ��   $ 177,982    4   $ 163,125    3
1110 �¨01��_À��9#7�&'�85�<=à ��    173,183    4    119,629    3
1120 �¨��./01��_À��9#7�&'�85�<=à

 ��    288,582    7    356,904    8
1150 ­����<=à �� 3,140    - 2,147    -
1170 ­�ø �<=à �� 29,437    1 34,125    1
1200 ��­� �<=à� 14,269    - 7,308    -
1220 HðP�¡&'�<=à ¢â� 9,748    - 10,372    -
130X ³´�<=à â�    335,279    8    442,709    10
1410 ;£ � 8,252    - 5,891    -
1470 ��85&' 834    - 72    -
11XX 85&'E�    1,040,706    24    1,142,282    25

#85&'

1517 �¨��./01��_À��9#7�&'�#85�<=

à �� 31,405    1 36,896    1
1550  !317#¤&�<=à âx� 1,000    - -    -
1600 ®5'2¥¦ íÍ�<=à2â¢ ¢��    1,472,904    34    1,510,248    34
1760 ¤&�®5'�<=à2âà ¢��    1,743,941    40    1,738,213    39
1840 §¨P�¡&'�<=à ¢â� 53,458    1 53,383    1
1975 ��ï©�&'�#85�<=à â�� 2,733    - -    -
1990 ��#85&' 5,657    - 10,124    -
15XX #85&'E�    3,311,098    76    3,348,864    75

1XXX &� � '� � E� � �   $ 4,351,804    100   $ 4,491,146    100

� � ( )  3 1

85()

2100 ªð« �<=âá ¢��   $ 450,000    10   $ 594,500    13
2130 /�()�85�<=â�� 15,616    1 27,133    1
2170 ­£ø  1,829    - 3,592    -
2219 ��­£  41,612    1 49,832    1
2230 HðP�¡()�<=à ¢â� 701    - -    -
2399 ��85() 774    - 848    -
21XX 85()E�    510,532    12    675,905    15

#85()

2570 §¨P�¡()�<=à ¢â�    635,710    14    635,038    14
2640 ��ï©�()�#85�<=à â�� -    - 2,176    -
2645 ³÷�U7�<=âà ¢á� 43,875    1 44,762    1
25XX #85()E�    679,585    15    681,976    15

2XXX � � ()E�    1,190,117    27    1,357,881    30

31�<=â��


� � H

3110 ¬ h 
    2,200,000    51    2,200,000    49
�­®¯

3310 7ï®¯�°    106,549    3    102,540    2
3320 z)®¯�°    793,086    18    793,158    18
3350 �±²®¯    183,694    4    169,607    4
3300 �­®¯E�    1,083,329    25    1,065,305    24
3400 ��31  (  121,642 )  (  3 )  (  132,040 )  (  3 )
3XXX 31E�    3,161,687    73    3,133,265    70

()�31E�   $ 4,351,804    100   $ 4,491,146    100

ö<#<=SH$%:;��#xê±K

³J´�µ¶· GÈY�¸¹º ��»Ç�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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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 113 � 112 � 1 ! 1 "- 12 ! 31 "

¯�������+6

¿
®¯��

113�¢ 112�¢
� � 7 9 � 7 9 �

�F�÷�<=à2â� 

¢á�

4100 Õ´�÷   $ 396,537    76   $ 437,934    77
4300 ÀÁ�÷    127,323    24    128,726    23
4000 �F�÷/�    523,860    100    566,660    100

�F§H

5110 Õ´§H�<=â â

��  (  432,742 )  (  83 )  (  503,232 )  (  89 )
5300 ÀÁ§H  (  24,070 )  (  4 )  (  22,735 )  (  4 )
5000 �F§H/�  (  456,812 )  (  87 )  (  525,967 )  (  93 )

5900 �FÂ�    67,048    13    40,693    7

�FÃ!�<=â� ¢á�

6100 ÄÕÃ!  (  14,774 )  (  3 )  (  15,153 )  (  3 )
6200 ÇÈÃ!  (  55,650 )  (  11 )  (  47,784 )  (  8 )
6300 ÅÆWÇÃ!  (  12,576 )  (  2 )  (  15,048 )  (  2 )
6000 �FÃ!/�  (  83,000 )  (  16 )  (  77,985 )  (  13 )

6900 �F�0  (  15,952 )  (  3 )  (  37,292 )  (  6 )

�F(�÷ È3�<=â

�2¢¢ ¢á�

7100 �É�÷    1,156    -    2,820    -
7010 ���÷    58,391    11    46,968    8
7020 ���1 0Ð    25,346    5    26,940    5
7050 :;§H  (  10,376 )  (  2 )  (  12,797 )  (  2 )
7000 �F(�÷ È3

/�    74,517    14    63,931    11

�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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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ÎÌ�

113�¢ 112�¢
� � 7 9 � 7 9 �

7900 ¡Î��   $ 58,565    11   $ 26,639    5

7950 P�¡�1�Ã!��<=à

 ¢â�  (  1,899 )    -    6,210    1

8200 H�¢��    56,666    11    32,849    6

��./01

®@±Ñ-01#�1

8311 �ï©��Ï#a

�9:�<=â

��    4,439    1    3,823    1
8316 �¨��./01

��_À��9

#31n4¤&

��6ËÀ01    23,205    4    64,362    11
8349 �®@±Ñ#�1

��#P�¡

�<=¢â�  ( 888 )    -  ( 765 )    -
8300 H�¢��./0

1�¡ö�9�    26,756    5    67,420    12

8500 H�¢./01E9   $ 83,422    16   $ 100,269    18

¿
®¯�<=¢x�

9710 fH¿
®¯   $ 0.26   $ 0.15
9810 ÐÑ¿
®¯   $ 0.26   $ 0.15

ö<#<=SH$%:;��#xê±K

³J´�µ¶· GÈY�¸¹º ��»Ç�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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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迴轉首次採用 IFRS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加：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

工具投資累計損益轉保留盈餘 

加：民國 113 年度稅後淨利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註(1) 

註(2) 

 $110,598,413

$ 71,872

3,551,212 

12,806,530

56,666,456 

(7,309,60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0.23 元) 註(3&4)  

176,384,876 

(50,6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5,784,876 

附註 

1. 民國 113 年度股東會(113 年 6 月)決議分派股息紅利後之未分配盈餘。 

2. 依公司法第 232 條規定，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4. 本期分配項目優先由 113 年度盈餘發放。 

董事長：蔡淑櫻 經理人：張嘉亨 會計主管：郭彥良

-36-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八條之一︰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

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分派

員工酬勞，且其中之百分之

五十提撥為分派予基層員工

之酬勞，並得以不超過當年

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派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

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 

第一項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發放方式授權董事

會依前項規定行之。 

第卅八條之一︰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

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分派

員工酬勞，並得以不超過當

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

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

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

利益。 

第一項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 

1. 依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

第 1130385442 號令規定，應依據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
「前項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

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

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予彌補。」增訂分派

予基層員工之酬勞之比率。

2. 配合公司營運之需要，依公司

法第 235-1 條第 5 項之規定，增訂

員工酬勞給付對象得包括從屬公

司員工。

第 四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

八年八月十八日，自股東會

議決議之日起生效，修正時

亦同。

(第二項~第四十七項略)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十七

日第四十七次修正。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六月十六

日第四十八次修正。

第 四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

八年八月十八日，自股東會

議決議之日起生效，修正時

亦同。

(第二項~第四十七項略)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十七

日第四十七次修正。 

增列修訂次數及日期。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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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 職務

法人股東 裕順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 

董事
裕順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淑櫻 

裕順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馥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裕順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智文 
馥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裕順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福仁 
伊索有限公司 董事

法人股東 聯誠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 

董事
聯誠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江曉雯 
裕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課長

獨立董事 陳成庚 - - 

獨立董事 林阿玉 - - 

獨立董事 陳志誠 

長華電材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傑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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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

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

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第九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利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第十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二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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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六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第十七條、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八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第十九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二十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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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 
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股東常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東和紡織股份有限

公司」，英文為「TUNG HO TEXTILE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之營業範圍規定如次： 

一、C302010 織布業。 

二、C303010 不織布業。 

三、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四、C301010 紡紗業。 

五、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六、A401010 畜牧場經營業。 

七、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八、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九、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十、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十一、F203020 菸酒零售業。 

十二、F501060 餐館業。 

十三、F501030 飲料店業。 

十四、F501050 飲酒店業。 

十五、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十六、I102010 投資顧問業。 

十七、J701020 遊樂園業。 

十八、J601010 藝文服務業。 

十九、J801030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 

二十、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二十一、G801010 倉儲業。 

二十二、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二十三、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四、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二十五、IZ06010 理貨包裝業。 

二十六、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對外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得超過實收股本

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因業務之需要，得依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資金貸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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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禁止為他人或他公司背書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於台南市，並得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或分支機構。

第三條之一︰刪除。
第 四 條：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陸億元，分為參億陸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五條之一：刪除。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

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所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本公司股利於有盈餘可供分配之年度，由董事會擬定，提請股東大會決議之。

第 八 條：本公司股東辦理股票轉讓，設定權利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

變更等股務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辦理。

第 九 條：刪除。

第 十 條：刪除。

第 十一 條：刪除。
第 十二 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

派股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三 條：股東會分常會、臨時會兩種：

一、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臨時會遇有重要事項經董事會認為必要時或股東依公司法之規定請求時

召集之。

第 十四 條：股東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

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 十五 條：股東得出具簽名或蓋章之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 十六 條：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依公司

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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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依公司法規定辦理。議事錄應記載會

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四章 董事會

第 二十 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其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ㄧ。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兼職限制等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

非獨立董事應一並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全體董事所應持有本公司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廿一 條：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對內為

股東會及董事會主席，副董事長襄助董事長處理會務。

第 廿二 條：董事如發生缺額達總數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補選董事之任期以原董事剩餘之任期為任期。

第 廿三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各項章則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決定。

四、盈餘分派之擬定。

五、資本增減之擬定。

六、重要人事之決定。

七、執行股東會議決事項。

八、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予之職權。

第 廿四 條：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如遇緊急事項或董事過半數之請求得召開臨時會。

第 廿五 條：董事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依公司法第二

百零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辦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明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一人代理

出席。

第 廿六 條：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為原則，但因特殊事故未克出席者，得由其他

董事代理。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

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廿七 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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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審計委員會

第 廿八 條：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 廿九 條：刪除。

第 三十 條：刪除。

第 卅一 條：刪除。
第 卅二 條：刪除。

第六章 經理人及職員

第 卅三 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等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

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卅四 條：總經理承董事會之命綜理本公司業務，總經理因事不能執行職務由副總經理

代理之。

第 卅五 條：本公司組織系統及各級職員設置之員額與任用方法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 卅六 條：本公司董事(含董事長)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

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第七章 會計

第 卅七 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於十二月卅一日編製年度決

算。

第 卅八 條：本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依法造具下列表冊，依法定程序提請股

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卅八條之一：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分派員工酬勞，並得以

不超過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五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前之利益。 

第一項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第 卅九 條：本公司係屬於成熟型、高度競爭的傳統產業，在兼顧股東利益與公司成長的

雙重需求下，採剩餘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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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利分派條件與時機：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有盈餘時，應依法完納稅捐，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並

提撥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及依法令及所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後，再就其餘額，分配股東紅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二、股利額度：

為維持營運需求與每年度穩定之平衡股利，股利之發放不得高於剩餘可

分配盈餘之六十％。

三、股利種類：

依據資本預算規劃及對每股盈餘之稀釋程度，每年發放之股利應適度採

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方式。

以上所列股利分派條件與時機、額度及種類，僅係原則訂定，本公司得

依當年度實際營運情形，並考量次一年度之資本預算規劃，決定最適當

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依前項第三款，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

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報告股東會，無須提交股東會請求承

認。如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第八章 附則

第 四十 條：本章程所未規定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

第 四一 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均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 四二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十八日，自股東會議決議之日起生效，

修正時亦同。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五日第一次修正。

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第二次修正。

民國五十年十月十五日第三次修正。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第四次修正。

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三日第五次修正。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廿五日第六次修正。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第七次修正。

民國六十年七月二十日第八次修正。

民國六十年十月八日第九次修正。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廿六日第十次修正。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三十日第十一次修正。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日第十二次修正。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廿五日第十三次修正。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第十四次修正。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第十五次修正。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廿二日第十六次修正。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廿三日第十七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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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廿三日第十八次修正。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九次修正。

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二日第二十次修正。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廿一日第廿一次修正。

民國七十年六月廿七日第廿二次修正。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九日第廿三次修正。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三十日第廿四次修正。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廿五次修正。

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第廿六次修正。

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廿二日第廿七次修正。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五日第廿八次修正。

民國八十年四月廿三日第廿九次修正。

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廿三日第三十次修正。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第卅一次修正。

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日第卅二次修正。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八日第卅三次修正。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第卅四次修正。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第卅五次修正。

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四日第卅六次修正。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第卅七次修正。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廿一日第卅八次修正。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廿五日第卅九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六日第四十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四日第四十一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第四十二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八日第四十三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一日第四十四次修正。 

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第四十五次修正。 

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一日第四十六次修正。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七次修正。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淑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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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東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民國 108 年 6 月 12 日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

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 三 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

第 四 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第 五 條、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六 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

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

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

人姓名。

第 七 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

夾寫其它文字者。

(六)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 八 條、本公司董事選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依本

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九 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 十 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一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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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1414

1 1 4 年 股 東 常 會

東 和 紡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議 事 手 冊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時間：114年6月16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2樓

           (外貿協會台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第2會議室)

 　　　




